皖招考函〔2016〕126号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网上核对2013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
学生信息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2013年招收的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转入高等教育阶段的转段录取工作将于6月17至23日进行。各校务必按照《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集中办理2013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录取手续的通知》（皖招考〔2016〕24号）要求，在上报数据时认真核对考生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及考生照片等信息，并让考生本人签字确认，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
由于教育部已实行严格的普通高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制度，相关录取信息上报教育部后将不得更改或补充，因此，各校在采集上报有关信息、组织综合测试、开展录取等工作环节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规定，严禁弄虚作假。上报信息库的内容必须真实反映考生的相关信息和招生院校的实际录取情况，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对信息数据进行篡改。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采集和电子文件制作，确保准确无误，并按时报送审核。录取数据将于8月下旬上报教育部，数据一旦上报，将不得更改或补充。
自今年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开通考生信息网上核对确认系统，要求各校负责组织考生对上报教育部的考生本人信息（含电子照片）进行网上核对确认，以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网上信息核对确认时间为：7月4日至7月22日，网址为：http:/121.251.19.192。
各校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安排，组织实施网上信息核对确认工作。务必通知到每一名考生，务必按时组织考生登陆网站进行信息核对确认，并按附件要求将确认结果及时上报给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联系人：余老师，联系电话：0551-63609511。逾期不完成网上核对确认工作的学校将视为信息确认无误，遗留问题由各校负责解释和处理。

附件：2016年五年制高职转段录取考生信息网上核对确认反馈表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2016年6月13日

附件：
2016年五年制高职转段录取考生信息网上核对确认反馈表
	学校名称
	                                 （加盖公章）  2016年7月  日
	转段总

人数
	
	经办人审核签字
	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

	核对结果
	□全部核对无误         □核对有误，请填写下表
	
	

	上报信息变更登记表（含照片信息，如无误则以下表格不用填写）

	转段考生号
（14位）
	姓
名
	变更项

名称
	变更前

信息
	变更后

信息
	申请变更

原因描述
	经办人审核签字
	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

	
	
	
	
	
	
	
	

	
	
	
	
	
	
	
	

	
	
	
	
	
	
	
	

	
	
	
	
	
	
	
	

	学校分管校领导审核签字
	以上考生信息变更经我校审查全部合格真实，如有遗留问题，由我校负责承担。

                                                                           签字：                      

                                                                         年  月  日                 


注：对核对后发现上报信息需要更正的学校，要求学校正式行文的书面报告，同时填写此表一并上报。联系人：余老师，联系电话：0551-63609511，传真号码：0551-63609536（自动传真）。
